附件7
2022年度市经济信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

自评报告（2021年防疫相关费用）

一、预算支出情况 
2022 年度市经济信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中未列支“防疫费用”预算。为解决2021年疫情防控工作产生的欠款费用，避免拖欠民营中小企业应付账款，经与市财政局主管科室协商，拟从2022 年度市经济信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 60.2786 万元，尽快向湖南千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湖南中天华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株洲三品安全科技有限公司三家企业支付。
2022年11月，我局向市人民政府提交《关于解决2021年防疫相关费用的请示》（株工信〔2022〕139号）。经分管副市长审批，从2022年度市经济信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经费50万元。因存在较大缺口，市财政局同意从市工信局2022年部分结转经费中划拨102786元并调整为“2021年防疫费用”，最终于2023年4月上旬一起拨付给2家机构及湖南千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项目支出绩效情况  
2021年防疫相关费用的及时支付，确保了省、市疫情防控物资保障工作机制正常运转，切实减轻了千金医药等企业的资金周转压力，为全市顺利战胜2022年“1101”疫情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2022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项目支

出名称
	2021年防疫相关费用　

	主管部门
	　株洲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实施单位
	　原材料与消费品工业科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
	　/
	　50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50
	　/
	　50
	　
	　
	　

	
	上年结转资金　
	　/
	　/
	　
	　
	　
	　

	
	其他资金
	　/
	　/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尽快向2家机构及承储企业支付2021年发生的劳务费用和防疫物资采购费用（共602786元）。　　
	经分管副市长审批，从2022年度市经济信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50万元；为弥补资金缺口，经与市财政局协商，从市工信局2022年部分结转经费中划拨102786元并调整为“2021年防疫费用”，最终于2023年4月上旬一起拨付给2家机构及湖南千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指标
	
	　
	　
	　
	　
	　

	
	
	
	
	　
	　
	　
	　
	　

	
	
	
	……
	　
	　
	　
	　
	　

	
	
	质量指标
	
	　
	　
	　
	　
	　

	
	
	
	
	　
	　
	　
	　
	　

	
	
	
	……
	　
	　
	　
	　
	　

	
	
	时效指标
	
	　
	　
	　
	　
	　

	
	
	
	
	　
	　
	　
	　
	　

	
	
	
	……
	　
	　
	　
	　
	　

	
	
	成本指标
	
	　
	　
	　
	　
	　

	
	
	
	
	　
	　
	　
	　
	　

	
	
	
	……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
	　
	　
	　
	　
	　

	
	
	社会效

益指标
	
	　
	　
	　
	　
	　

	
	
	
	
	　
	　
	　
	　
	　

	
	
	
	……
	　
	　
	　
	　
	　

	
	
	生态效

益指标
	
	　
	　
	　
	　
	　

	
	
	
	
	　
	　
	　
	　
	　

	
	
	
	……
	　
	　
	　
	　
	　

	
	
	可持续影响指标
	
	　
	　
	　
	　
	　

	
	
	
	
	　
	　
	　
	　
	　

	
	
	
	……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
	　
	　
	　
	　
	　

	总分
	100
	　100
	　/


